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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議會第 18屆第 2次定期大會花蓮縣政府 

自 104 年 4月 1日起至 104 年 8月 31 日止工作報告表 

類別 工 作 項 目 實 施 情 形 備 考 

環保 

 

壹、推動環報教育

宣導 

一、辦理環境教

育法施行相

關業務 

 

 

 

 

二、社會環境教

育及志工運

用 

 

 

 

一、104年6月3日辦理「國家環境教育獎說明

會」，計50人參加。 

二、本階段共辦理3場次環境講習，總到課人

數131人，到課率86.4%。 

三、推動環境教育人員、設施場所認證作業：

截至104年8月31日止，本縣通過環保署環

境教育人員認証共81人。 

一、輔導成立本縣環保志工團隊落實環保宣導

工作，目前環保志工團隊正式認證者有

119隊，共3,867人各團隊除辦理該隊之例

行環保活動外，亦積極參與本縣環保局及

縣轄內其他單位辦理之各項環保相關活

動。 

二、本縣聘有12位「環保教育宣導義務教師」，

其中6位經環保署遴選為環境教育志工，

協助本縣環保局宣導環保政令，本階段共

服務62場次、248小時、3,260人次。 

三、本局發行環保季刊，目前已發行春季刊及

夏季刊，每期出刊2,500份。 

四、辦理環教中心活動：本縣環教中心辦理會

議、活動、研習等場次共計189場次，參

與人數總計6,267人。 

五、輔導「上騰中學」參加環保署辦理「104

年環保戲劇競賽」獲全國北區複賽第一

名、全國第二名殊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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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工 作 項 目 實 施 情 形 備 考 

 三、學校環境教

育推廣 

 

 

四、推動社區生

活環境改造 

 

 

 

 

 

 

 

 

 

 

五、辦理員工環

境保護在職

訓練 

 

 

 

 

貳、環境影響評估

作業與監督 

 

 

 

 

104年5月22日於光復馬太鞍溼地辦理環境教

育創意工作坊成果發表會，教案共有11套，全

縣共有110位教師與會；環保小局長活動共計

有110位學生參與活動。 

爭取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補助104年環保生態面

向之清淨家園社區環境改造計畫，獲環保署

核定： 

一、社區環境改造計畫單一型2案(花蓮市國 

裕 里 辦 公 處 、 鳳 林 鎮 北 林 社 區 發 展 協

會)，獲補助新臺幣20萬元。 

二、社區環境改造計畫3社區聯合型計畫1案

(花蓮縣環保工作促進會、花蓮市民政里

及花蓮市民孝里)，獲補助新臺幣60萬元。 

三、社區資源調查計畫2案（瑞穗鄉瑞祥社區

發展協會、壽豐鄉共和社區發展協會）

獲獎補助新臺幣20萬元。 

為加強本縣環保局承辦人員專業知識及工作

技能，提昇工作效率及為民服務態度，辦理(配

合)各項環境保護訓練、講習、研討會等，本

階段參加項目計有環境影響評估訓練、空氣

及噪音污染、水污染及海洋污染、毒性化學

物質污染事故緊急演練、社區推動環境改造

專業訓練等38項、45人次。 

一、環評開發案監督現地查核，共查核開發

案件4件（本府自行監督及配合行政院環

境保護署執行監督），監督開發案件有：

花蓮縣環保科技園區、台灣水泥股份有

限公司花蓮廠、礦業字第2586號礦區申請

核定及註銷核定礦業用地計畫、利東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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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工 作 項 目 實 施 情 形 備 考 

 

 

 

 

 

 

 

參、推動綠色採購

鼓勵購買環保

標章產品 

 

 

 

 

 

 

 

 

 

 

 

 

 

 

 

 

 

 

 

礦所領臺濟採字第4793號申請暨變更核

定礦業用地。 

二、辦理5次環評審查會議，包含「花蓮市明

義段398號複合式商場及酒店開發計畫第

一次環境差異分析報告」(審查3次)、「花

蓮縣環保科技園區第4次變更內容對照

表」(審查會2次)。 

一、104年4月11日結合花蓮市明恥國小辦理75

周年校慶活動暨綠色消費宣導活動，共

計500人次參加。 

二、104年5月7日結合本局「104年度環保志工

媽媽表揚活動」暨綠色消費宣導活動，

共計300人次參加。 

三、104年5月9日結合本局辦理『七星潭健走

暨淨灘活動』暨綠色消費宣導活動，共

計3,000人次參加。 

四、104年5月20日結合本局辦理「環境教育講

習」暨綠色消費宣導活動，共計100人次

參加。 

五、104年6月2日結合『花蓮市主農社區關懷

據點』暨綠色消費宣導活動，共計200人

次參加。 

六、104年6月2日結合本局辦理『世界環境日

系列活動』暨綠色消費宣導活動，共計100

人次參加。 

七、104年6月11日結合結合本局辦理『世界環

境日系列活動』暨綠色消費宣導活動，

共計100人次參加。 

八、104年6月26日結合環保署辦理『綠色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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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工 作 項 目 實 施 情 形 備 考 

 

 

 

 

 

 

 

 

 

 

 

 

 

肆、推動節能減碳

及低碳永續家

園作業 

 

 

 

 

 

 

 

 

 

 

 

 

 

及消費種子講師培訓營』活動，共計50

人次參加。 

九、104年7月4日配合花蓮縣文局辦理『洄瀾

書香日』暨綠色消費宣導活動，共計200

人次參加。 

十、104年7月14日結合民生社區會員大會暨綠

色消費宣導活動，共計100人次參加。 

十一、104年7月25日本局辦理『營造友善環境

城鄉推廣』暨綠色消費宣導活動，共計

500人次參加。 

十二、104年8月5日本局辦理『104年度環保志

工爸爸表揚活動』暨綠色消費宣導活

動，共計300人次。 

一、為推動節能減碳十大無悔錯施，以輔導

完成花蓮縣31處機關無悔查核。 

二、推廣低碳活動，執行「低碳生活運作機

能」。召開企業推動低碳生活課程及低碳

環境校園說明會2場。 

三、辦理低碳店家培訓課程及輔導：針對低

碳商店及低碳旅店業者安排專業環保智

能培訓課程及專家輔導共2場次。 

四、為推廣低碳旅遊觀光及低碳飲食，共辦

理2場次宣導說明會。 

五、針對本縣5處低碳產業群聚進行輔導及追

蹤訪查，包含瑞穗溫泉區、七星潭風景

區、東海岸、鯉魚潭及花蓮後火車站。 

六、辦理低碳商(旅)店形象改造作業，已輔導

完成20家業者。 

七、辦理宣導民眾使用社群網站分享環保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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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工 作 項 目 實 施 情 形 備 考 

 

 

 

 

 

 

 

 

 

 

 

 

 

 

 

 

 

 

 

 

 

 

 

 

 

 

 

 

 

關綠網部落格內容及運用綠網進行減碳

簽署，共辦理3場次宣導活動。 

八、5月14日、7月28日辦理「綠能節電」及「資

源循環」技術與資訊諮詢小組會議，研

擬出最具推動亮點及最具效益的方式，

以達成發展低碳永續家園願景。 

九、4月22日、5月25日、6月18日辦理3場次「社

區參與認證評等說明會」，促使縣內社區

能更了解及確實執行「低碳永續家園認

證評等」機制及妥善處理參與單位執行

行動項目成果；經說明會後輔導縣內社

區參與評等機制，目前已有50個村里入

圍。 

十、6月13日、6月25日、7月1日及7月11日辦

理「低碳旅遊及低碳飲食宣導說明會」

宣導遊客瞭解到如何愛護自然，並提升

遊客對於低碳、減碳對環境之重要性，

並將這份知識加以推廣，使節能減碳不

再是一個口號，讓所有民眾瞭解花蓮低

碳旅遊行程於休閒中亦可達成節能減碳

的觀念。 

十一、針對16處公私立場所進行設備節能(照

明設備、空調設備等)診斷服務，並輔

導場所進行老舊的設備汰換成具有高

效率且節能之設備，以落實節能減碳、

設備節能之成效，共同營造「低碳城市」

的生活環境。 

十二、104年新增一條低碳旅遊及低碳飲食套

裝行程─「低碳旅行 環保行程●忘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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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工 作 項 目 實 施 情 形 備 考 

 

 

 

 

伍、環保科技園區

營運 

 

 

 

 

 

 

 

 

 

 

 

 

 

 

 

 

 

 

 

陸、公害陳情案件

處理作業 

 

 

之旅 鄉村民情」，規劃從花蓮南區的

瑞穗鄉至富里鄉，鼓勵民眾可搭乘大眾

運輸工具至本縣各鄉鎮遊玩，並可體驗

在地新鮮的飲食。 

為持續活化環保科技園區，避免相關硬體設

施遭到閒置，影響民眾觀感，在環保署補助

終止後，配合縣府在暑假期間辦理「2015花蓮

遨游季」活動，辦理環保科技園區相關硬體

設施之維護與建置，包括「廁所整建工程」、

「圍籬綠美化工程」、「 18棟環 境 教 育主題

館」，並持續進行園區綠美化及設備操作維護

等工作。另透過集思廣益擴大參與，本府成

立「花蓮縣環保科技園區」諮詢委員會，並

於104年1月16日召開「環保科技園區活化諮詢

委員會」諮詢會議，藉由各領域的專家、學

者商討環科轉型「環境教育多功能園區」，融

入「環境教育」意涵並結合遊憩功能，朝原

園區設立之「三生一體(生產、生活、生態)」

之方向，力圖打造「花蓮縣環保科技園區-環

境教育多功能場域」。透過「環境教育主題館」

體驗活動，期能讓園區之原有建物設施達到

最大效益，讓民眾了解重環境保護之重要，

達到寓教於樂的目標。在行政程序方面，配

合環科轉型而涉及相關法令問題辦理開發計

畫及環評等變更作業，以符合法規規定。 

一、公害陳情案件均納入管制追蹤辦理。 

二、有關本縣公害陳情申訴管道，設有24小時

免付費公害陳情專線（0800-066666）及

客服專線（8233131）供民眾反映，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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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工 作 項 目 實 施 情 形 備 考 

 

 

 

 

 

 

 

 

 

 

 

 

 

 

 

 

 

 

 

柒、空氣污染防制 

一、空氣品質監

測 

 

 

 

 

二、固定性污染

源管制 

 

專責人員受理陳情案件處理作業，各類

陳情案件均依限辦理結案。 

三、本階段受理公害陳情案件數如下：  

（一）空氣污染（不含異味污染物）：

55件。  

（二）異味污染物：145件。  

（三）噪音：104件。  

（四）水污染：10件。  

（五）廢棄物：84件。  

（六）環境衛生：370件。  

（七）振動：1件  

（八）其他：1件。共計：770件。 

四、成立環保派出所：為加強為民服務，健

全陳情案件處理體系，並能快速查處提

升陳情處理效率，設置專責單位，於受

理民眾各類陳情案件時，能立即前往處

理，縮短陳情案件處理時間，以公正、

不偏袒，積極主動執行方式，建立民眾

信心，並提高民眾對政府之施政滿意度。 

 

依據環保署花蓮測站資料顯示，本階段空氣

污染指標（PSI）平均值為39（PSI≦50為良

好），PSI≦50之日數百分比為83%，顯示本縣

空氣品質為全國最佳縣份之一，但因受大陸

霾害境外移入之影響，使得空氣品質較往年

略為下降。 

一、固定污染源管制：目前共列管354家，本

階段計稽、巡查285家次，已針對違法9

案予以告發處分，罰鍰新臺幣21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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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工 作 項 目 實 施 情 形 備 考 

 

 

 

 

 

 

 

 

 

 

 

三、移動性污染

源管制 

 

 

 

 

 

 

 

 

 

 

 

 

 

 

 

 

二、辦理固定污染源許可審查及發證作業，

本階段計有許可列管88家工廠，完成核發

共13張許可證。 

三、針對華紙臭味，除持續予以輔導改善並

依民眾陳情執行異味官能測定等稽查取

締作 業 ，超過 法規標準則依法告發 處

分，本階段中華紙漿廠遭民眾臭味陳情6

件，稽、巡查共計34次，本階段共進行6

點次周界及12次煙道異味污染物採樣檢

測，於104年5月26日、104年6月15日共處

份3件總金額為150萬元。 

一、輔導設置63家民間機車排氣定檢站(依據

104 年 2 月 2 日 環 署空字第 1040009847號

函，環保署同意104年可再新增1站，提供

民眾定檢，並為服務偏遠鄉鎮及無定檢

站村落，設置1部移動式定檢車，巡迴全

縣提供免費定檢服務。本階段共攔查、

巡查20,955件。其中未定檢告發505件。

共計101萬元。另對於上班時間停放停車

場之機車執行機動性稽查並對未定檢車

輛開立巡查 單 ，以提 昇 本 縣機車納管

率，本階段定檢率為67.83%。 

二 、 為降低路邊攔查機車之危險及減少民

怨，運用車牌辨識系統，快速掌握使用

中未定檢機車，本階段共辨識57,785輛，

未定檢機車均以雙掛號通知到檢。 

三、為有效管制柴油車黑煙，本縣於南、北

區各設置1座柴油車動力計排煙檢測站，

除了加強目視、路邊攔檢及油品抽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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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工 作 項 目 實 施 情 形 備 考 

 

 

 

 

 

 

 

 

 

 

 

 

 

 

 

 

 

 

 

 

 

 

 

 

 

 

 

 

 

工作外，並將相關紀錄彙整成冊加以列

管，提升本縣納管率，目前已檢測928輛，

目視判煙16,303輛，車牌辨識29,670輛，

篩選後，針對有排放濃煙虞慮的車輛發

文通知計86輛，路邊攔檢188輛，車輛使

用之油品共採樣449件，經篩選送驗25

件，1件不合格，至目前為止柴油車排氣

檢測不符規定案件已完成裁處48件，總計

罰款新臺幣24萬5,000元。 

四、與宜蘭縣、台東縣、南投縣環保局於縣

界處共同執行柴油車聯合稽查工作，總

計攔查58輛，經篩選有排放黑煙之虞車輛

共檢測43輛，其中4輛不合格，不合格率

為9.3%；在油品抽測部分，採集柴油車油

品共37件，送驗8件，1件不符合標準，後

續將辦 理裁處事宜。另針對轄 區 內大

客、貨運業者，推動自主管理公約，目

前已有56家業者(含公所)加入，管制車輛

共計541輛車。 

五、於各觀光景點、飯店、旅館、火車站及

熱門商圈等發送宣導文宣。為擴大宣導

層面，除透過電台託播、電視託播並設

立網頁，今年度除了配合縣內大型活動

進行宣導外，深入校園辦理宣導活動加

深學生及家長對怠速熄火政策的觀念，

共 計 宣 導 4,883 人 次 ( 一般道路 3,564輛

次，校園宣導1,319輛次)，另外也至郵局、

統一超商等辦理怠速自主管理簽署宣導

活動，藉由與學生的互動來落實環境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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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工 作 項 目 實 施 情 形 備 考 

 

四、逸散性污染

源管制 

 

 

 

 

 

 

 

 

 

 

 

 

 

 

 

 

 

 

 

 

 

 

 

 

 

 

護從小扎根。 

一、砂石場管制：  

（一）本階段列管砂石採取44家，預拌

混凝土26家、採礦業11家、港區

堆置10家，計91家，已取得設置

或操作許可有60家，停工中有31

家。  

（二）針對轄內列管93家砂石業者進行

稽巡查與法規符合度查核工作，

本階段共計稽巡查529件，其中3

件不符管理辦法之規定，共計裁

處新臺幣30萬元整。對於未符合

（未達處分標準）規定與缺失輕

微之業者，已要求業者儘速完成

改善，屆時同一缺失仍未改善

者，將依法告發處分，以維護環

境品質。  

（三）推動砂石場認養場區附近道路工

作，共計46家認養道路，累計洗

掃總長度達7,117.072公里。  

（四）持續推動砂石場場區自主管理工

作，目前本縣場區自主管理共計

69家。 

二、砂石車管制： 本縣砂石車運輸道路污染

主要路段為，台9線和平至立霧溪疏濬工

程處、193縣道花蓮港至光榮專區、台9

線省道至玉里段，管制方式以道路揚塵

洗掃與加強砂石車跟拍與港區車輛辨識

系統採取締措施為主，另今年持續針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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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濬工程車輛辨識系統，以嚇阻減少砂

石車司機違規。 

三、營建工程管制：  

（一）本階段營建工程新申報總件數為

889件，施工中的營建工地有1,980

處，其中第一級營建工程共664件

(大型工程)約佔33.54%，第二級營

建工程共1,037件有52.37%，小型

零星工程279件佔14.09%。  

（二）依照環保署「營建工程空氣污染

防制設施管理辦法」規定，本階

段本縣第一級營建工程法規符合

度84.58%，第二級營建工程法規

符合度為87.22%。整體營建工程

空氣污染防制法規符合度為

86.17%，本縣環保局持續以「教

導、輔導、勸導、告發」的原則，

加強營建工程管制工作。，共計

處分5件，總計罰鍰新臺幣24萬

2,400元整。 

四、露天燃燒管制：  

（一）本階段露天燃燒共計稽巡查351

件，均現場輔導並要求立即改善。  

（二）本階段結合農會、本府各局處及

部落活動共辦理1場次「禁止露天

燃燒」宣導說明會，計68人次參

與。  

（三）於104年5月15日至104年6月14日，

每日6檔次時段，以活潑生動對話



  環保 262 

類別 工 作 項 目 實 施 情 形 備 考 

 

 

 

 

 

 

 

 

 

 

 

 

 

 

 

 

 

 

 

 

 

 

 

 

 

 

 

 

 

方式宣導。另於104年3月5日至104

年12月31日期間，藉由清潔車播

放勿露天燃燒宣傳錄音帶。於加

油站懸掛宣傳布條。  

（四）於104年8月1日辦理1場「稻草再利

用示範推廣」活動，邀請富里鄉

東里國小教師，透過稻草藝術教

導民眾創作稻草藝術作品，使農

業廢棄物有了新生命，更透過稻

草農業廢棄物再利用之觀念，深

耕環境教育。且宣導露天燃燒對

溫室效應、身體健康影響及環保

相關法規，共計150人次參加。  

（五）104年6月15日至6月17日於信義國

小、四維高中及自強國中辦理「校

園紙錢減量及祭祀不燒金」宣導

會，透過教育方式向下落實、札

根，進而影響家人，打造全民共

同響應紙錢減量政策，計有240人

次參與。104年7月15日、7月30日

及7月31日於康樂社區、北埔芥菜

總會及瑞穗鄉富興社區辦理社區

宣導活動計有250人次參與。  

（六）104年於中元節(104年8月14日至9

月12日)期間每日5檔次時段，於燕

聲電台及 花 蓮希望之聲電台託

播，藉以宣導紙錢減量、以功代

金、以米代金等措施。另於中元

節期間藉由清潔車撥放紙錢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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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以功代金宣傳錄音帶及車身

懸掛宣導布條。  

（七）中元節期間於東方報、家樂福、

統冠超市及199百貨、30處寺廟及

19 處 社 區大樓等 設 有紙錢集中

處，方便提供民眾集中服務；另

設有紙錢收運中車於104年8月27

日至8月29日在大花蓮地區沿街

收取民眾祭祀完之紙錢；截止至8

月25日紙錢集中收集量達8.79公

噸。 

五、餐飲油煙管制：  

（一）本階段巡查輔導餐飲業者裝設、

改善油煙設備共計166件，本階段

完成 23 家餐飲業 者油煙防制改

善。  

（二）為輔導餐飲業者，於作業時降低

油煙產生之異味，已於104年7月

13 日召開餐飲業 法規宣 導 說 明

會，呼籲餐飲業者應加裝油煙防

制設備及定期進行保養，並依不

同行業別給予不同油煙防制設備

建議，以減少餐飲油煙及環境污

染行為等相關問題。  

（三）本(104)年度進行自強夜市第二階

段輔導，屬於中、重度油煙異味

之餐飲業者，全面輔導設置油煙

防制設 施 ，油煙防制設置率達

100%，及輔導潛在性高風險油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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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味及民眾陳情之攤販 (如第一

家烤肉，已安裝4具靜電機)，進行

深度輔導，徹底改善油煙異味。

綜整統計至目前為止，自強夜市

屬中、重度油煙餐飲類型共計52

家，已安裝防制設施52家、停業

14家，後續將持續輔導未安裝及

新進駐之業者，並推動油煙自主

性管理及深度輔導，打造本縣第

一座無油煙光觀夜市。 

六、河川揚塵防制：  

（一）於花蓮溪、立霧溪與秀姑巒溪維

護3處設置揚塵連續自動監測及

預警顯示系統，使民眾能即時獲

得沙塵危害本縣的訊息，及作好

自身防護，並完成建立立霧溪新

城自動監測站 ( 設置於 新城分

局)、預警電子顯示看板(設置於富

世國小與新城國小)，花蓮溪壽豐

自動監測站 (設置於東華大橋花

蓮溪出海口)預警電子看板(設置

於台11丙及台九線)，及秀姑巒溪

玉里自動監測站 (設置於玉里大

橋秀姑巒溪旁河堤)、預警電子看

板 (設置於台九線玉里鎮南北兩

側出入口)相關設備建置。  

（二）完成南區兩場次河川揚塵預警、

宣導及改善推動宣導說明會，並

進行問卷調查，後續將辦理北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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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中區四場次宣導說明會，邀請

鄰近村里民眾及學校師生與河川

主管機關及相關單位參加，說明

本縣立霧溪、花蓮溪及秀姑巒溪

預警系統建置位置、監測方式及

防制措施，提供民眾河川揚塵發

生時之有效防護建議。  

（三）將於104年9月10日辦理演練演習

「聯繫會議暨兵棋推演」，針對

演練演習推演中可能發生的問題

及應變機制之疑問，進行問題討

論及改善措施，以利演練當天順

利進行。並於104年9月22日於花

蓮溪流域-光華工業區，辦理第1

場 次河川揚塵預警應變演練演

習，模擬河川發生揚塵之狀況，

藉由各相關機關及事業單位參與

實況演練，加強熟悉事件發生之

通報流程及權責分工，以達揚塵

日時應變之效果。第2場次將於

105年1月份辦理。  

（四）每月巡查河川周邊砂石場，監控

其作業情形，並進行裸露地調查

及空拍作業，裸露地面積計算搭

配空拍實際畫面，以實際狀況比

對衛星空照圖，並利用Google 

Earth計算出水覆、綠覆及裸露地

實際面積，目前已完成拍攝21公

里。 



  環保 266 

類別 工 作 項 目 實 施 情 形 備 考 

捌、噪音管制 

 

 

 

 

 

 

 

 

 

 

 

 

 

 

 

 

 

 

 

玖、水污染防治 

 

 

 

 

 

 

 

 

一、每季監測本縣環境及交通噪音，針對各

類管制區由12處人工測站，進行24小時連

續測定，結果皆符合國家環境音量標準。 

二、軍機噪音之管制目前分工為空軍四○一

聯隊進行軍機噪音之監測工作，共設置19

監測站進行噪音監測，空軍依規每季提

送飛航動態資料及等噪音線圖，並因應

臨時需要配合民眾及本縣環保局進行臨

時性監測事宜。 

三、104年持續執行環保署「全國使用中機動

車輛噪音稽查大執法計畫」，本階段已執

行14場次機動車輛攔查、檢及通知到檢作

業，計攔查189輛、攔檢6輛機動車輛，通

知到檢395輛，校園巡查144輛，區域(宜

蘭、台東)聯合稽查30輛。 

四、本階段噪音陳情案件計104件，含擴音設

施15件、固定動力5件、低頻噪音4件、動

力機具45件、機動車輛3件、均能噪音26

件、民俗噪音4件及其他2件，稽查後均勸

導及輔導民眾改善噪音擾人情形。 

一、依「加強水污染防治計畫」建立事業基

本資料列入追蹤管制，共計列管事業444

家。 

二、辦理列管事業及公害陳情案件稽查，本

階段共查驗84家次，不合格4家次，均依

法處分，罰鍰新臺幣10萬8,000元。 

三、輔導光華工業區營運事業廢水納入污水

處理廠，本階段合計區內45家事業均已納

管（37家營運中；8家停工）。並要求工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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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土壤及地下水

污染整治 

 

 

 

 

 

 

拾壹、海洋污染防

治 

 

 

 

 

 

 

 

區管理站檢討下水道系統之規劃，以促

其系統正常運轉，改善工業廢水污染環

境之情形。 

四、花蓮地區主要的河川水質污染來源計有

生活污水、事業廢水、畜牧廢水、非點

源污染等，一般而言河川水質監測主要

項目有溶氧量、生化需氧量、懸浮固體、

氨氮等4項。本階段檢測結果：全縣河川

水質RPI（河川污染指標）除美崙溪因生

活污水之影響而使中、下游河段呈現中

度污染外，其他河川流域大部份屬於未

受污染至輕度污染之間。 

一、輔導本縣加油站進行網路申報作業共2

季，進行加油站現場查核25次。 

二、每月針對列管場址進行巡查，截至104年8

月止本縣共3處列管場址，共計巡查18次。 

三、針對北埔油庫控制場址區外監測井採樣2

口次，並於104年3月進行採樣，監測結果

各項測皆低於管制標準及監測標準，持

續進行監測作業。 

一、執行花蓮港、和平港、石梯漁港、花蓮

漁港港區污染稽查及船舶、海域航行污

染稽查79次，均符合海洋污染防治法規

定。 

二、執行春、夏季海域水質監測區域、位置、

項目、頻率、方式、分析方法及品保品

管計畫3點次彙整建檔，其檢測結果符合

甲類海域環境品質標準。 

三、執行海岸線及基本資料庫建檔調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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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貳、飲用水管理 

 

 

 

 

 

 

 

 

 

 

 

 

 

拾參、毒性化學物

質管理及災

害防救 

 

 

 

 

 

 

拾肆、廢棄物管理

規劃 

一、一般廢棄物

處理 

 

 

一 、 每 月固定抽驗自來水直接供水系統水

質，本階段共辦理266件，計1,296項次，

檢驗結果均符合自來水水質標準，同時

為確保飲用水水源安全，執行水源水質

保護區劃設及水源採樣檢測，目前已完

成砂婆礑、西林、北林、鳳林、富源、

新社等6處保護區及紅葉、富世2處飲用水

取水口一定距離之劃設，並執行淨水廠

水源水質抽驗計31次，結果皆符合水源水

質標準，顯示水源水質安全。 

二、飲用水設備維護管理共稽查120件、抽驗

117件；包裝盛裝飲用水水源水質稽查共

13件、抽驗13件；以及簡易自來水水質稽

查檢驗6件，其檢測結果皆符合標準。 

一、稽查轄內33家列管使用毒性化學物質廠

（場）運作情形，防制該類物質運作污

染環境，危害人體健康，結果皆符合規

定。 

二、輔導運作廠家、學術機構申辦各項核可

及登記備查文件與運作場所設施標示，

落實毒性化學物質危害預防及應變，以

維公共安全，104年4月至104年8月本局巡

迴稽查作業共計30件，均符合規定。 

 

 

一、本縣現有使用中之垃圾掩埋場計有：秀

林鄉（陶樸閣）、新城鄉、壽豐鄉、中區

場、光復鄉、瑞穗鄉、玉里鎮、富里鄉

等8處一般垃圾衛生掩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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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資源回收管

理 

 

 

 

 

 

 

 

 

 

 

 

 

 

 

 

 

 

 

 

 

 

 

 

 

二、持續執行北區五鄉市垃圾轉運作業，本

階段共計轉運19,239.18公噸至宜蘭利澤

焚化廠。 

一、本縣配合環保署全面推動「垃圾強制分

類政策」，本階段資源回收率達40.23％、

回收量14,658.64公噸；廚餘回收再利用率

為6.97%、回收量2,537.78公噸；190.85公

噸；垃圾回收率47.39%，將持續落實執行

以達「全分類、零廢棄」之目標。 

二、「購物用塑膠袋及免洗餐具限制使用」政

策，其中本縣禁止使用各類免洗餐具部

分共列管13所學校及10處公務機關，本階

段稽巡查共計167家次（政府公部門19

家、量販店13家、超級市場54家、便利商

店81家），均符合規定。 

三、「限制塑膠拖盤及包裝盒使用」政策：量

販店及超級市場減少塑膠類托盤及包裝

盒用量，共計列管51家，本階段完成稽查

76家次，均符合規定。 

四、配合「限制性產品過度包裝」政策，每

月例行對轄內販賣業、製造業、輸入業

稽查，並加強市售禮盒產品包裝稽查。

本階段共稽查147家次，抽查產品計2,437

件，均符合規定。 

五、為推動源頭減量、資源回收、限用一次

性商品等政策，本階段共辦理27場次宣導

活動，宣導人次達2,800人次，並配合各

機關學校所舉辦活動到場設立資源回收

攤位並發放宣導單及有獎徵答為主要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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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事業廢棄物

管理 

式進行宣導。 

六、有關廢食用油本階段共稽查事業單位52

家次，小吃、夜市483家次，共計回收廢

食用油29.87公噸，經清潔隊及合格清除

機構回收後分送處理廠再利用製成生質

柴油、手工肥皂及燃料用油。 

七、推動配合民生竊盜專案稽查並輔導回收

商每月配合警察局、台電公司以及本府

建設處進行民生竊盜專案稽查，針對轄

內回收商(包含合法登記與未登記)收受

電纜線情形進行稽查，稽查同時亦對回

收商貯存場所及周邊環境進行輔導，本

階段共計稽查398家次。 

八、訂定本縣吉安鄉巨大廢棄物再利用廠查

核計畫，並自本年度6月起排定每月例行

稽查輔導，本階段共稽查3次，另除稽查

輔導外，本局亦積極與吉安鄉公所洽談

該廠(場)後續營運管理事宜。 

九、本縣榮獲行政院環境保護署103年「推動

執行機關加強辦理資源回收工作績效考

核計畫」年度考核第三組特優獎。 

十、有關本縣廚餘堆肥廠共5座，並由本縣花

蓮市、吉安鄉、秀林鄉、鳳林鎮及富里

鄉公所代為管理，本階段共計稽查5家

次。配合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推動「提升

廚餘回收再利用效能督導計畫」，本局將

持續督促及追蹤各廠之運作情形。 

一、執行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維護公共安全

方案─醫療廢棄物管理部分」，本階段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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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花蓮縣10家大型醫療院所每月皆稽查1

次，現階段共計稽查42次，皆符合相關規

定。醫療院所產生之廢棄物皆納入花蓮

區域醫療廢棄物共同處 理體系焚化處

理。 

二、執行「事業廢棄物污染稽查管制計畫」，

辦理本縣各事業機構、公民營廢棄物清

除處理機構應以網路申報每月產出、貯

存、清除、處理情形，已輔導事業機構

及公民營清除機構共553家上網申報事業

廢棄物，本階段共辦理1場法規說明會。 

三 、 輔 導 業 者 設 立事業廢棄物清 除 處 理機

構，目前已輔導設立乙級廢棄物清除機

構44家、丙級廢棄物清除機構 1家、乙級

廢棄物處理機構2家及再利用機構21家。 

四、本階段廚餘再利用機構稽查共計18次並輔

導新設機構共計6家，除張建忠畜牧場因

不符廢清書內容處理廢棄物遭裁處新台

幣6,000元罰鍰外，其他尚符合相關規定。 

五、石材廢泥下腳料管理：全縣列管石材業

者共計139家，本階段產生之石材污泥及

下腳料量約569,004餘公噸，由本縣花蓮

區石材資源化公司等5家公司協助清除處

理。 

六、本縣查獲之非法棄置司法案件共計1件，

已移請檢察單位偵辦中，相關辦理情形

依循偵查不公開原則，本縣環境保護局

將配合檢警辦理後續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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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為響應縣長施政理念並配合行政院環境

保護署「清淨家園全民運動計畫」及花

蓮縣空地空屋管理暨環境清潔維護自治

條例，要求縣轄13鄉鎮市公所、學校、部

隊、事業單位等依據自治條例做好空地

空屋有效管理，改善環境衛生，維護縣

容景觀，提升生活環境品質。另配合「環

境清潔日」活動要求各機關辦公廳舍周

邊50公尺環境應主動清潔維護(現階段10

單位辦理計506人參加)。 

二、杜絕違規廣告物氾濫影響縣容觀瞻：  

（一）有關縣轄懸繫掛涉及商業活動之

違規廣告物經稽查本階段計1,500

次，違規1件(現場廣告物即刻拆

除)，處罰緩計1,200元。  

（二）申請懸掛廣告旗幟計有本府觀光

處、原民處、花蓮市公所、一般

商業者等現階段計56件。 

三、為維護環境清潔減少狗便衛生問題，並

在縣座要求推動下，本縣環保局加強督

導各公所執行，成效卓著並獲環保署評

定全國特優縣份，年度現階段已辦理狗

便衛生問題宣導10場次、稽查107件，違

規裁處計91件，裁處11萬400元整。 

四、加強縣轄重點道路、景點、六期重劃區(彩

虹觀光夜市)、重慶市場及鯉魚潭周邊等

地區進行環境稽查92次，召開輔導業者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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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廁清潔維

護管理 

 

 

境清潔維護講習3次，另配合本府觀光處

聯合公所、警察局、建設處、衛生局等

單位聯合稽查，要求依規維護環境清潔。 

五、193縣道(花蓮大橋往右方向)邊坡遭違法

棄置廢棄物30餘處，經本縣環保局104年4

月9日邀請相關單位現勘，針對權責機關

應清除部分要求改進。財政部國有財產

署 北 區分署 花 蓮 辦事處 經多次 清 除 作

業，總計清除廢棄物約5噸，本局從清出

廢棄物中追查違法棄置計10件，裁處1萬

8,000元整。 

六、本縣環保局配合本府農業處辦理「違法

屠宰行為」聯合稽查8次，計有1件未符合

規定，裁處3,600元，並要求業者限期改

善。 

七、有關瓜農種植西瓜使用生雞糞施肥及廢

瓜未深埋處理，致孳生蒼蠅影響附近居

家生活環境品質情事，本縣環保局除配

合本府農業處針對瓜農辦理多次法規說

明會，積極輔導瓜農依法種植外，並結

合經濟部水利署第九河川局、台糖花東

公司(租地機關)、本府農業處、花蓮農業

改良場及公所加強聯合稽查。本階段共

稽查30次，違反廢清法15件，裁罰2萬

6,148元整。 

依據行 政 院 環 境 保 護 署 「 公廁品質提升計

畫」，擬定本縣「公廁品質提升計畫及作業手

冊」，由本縣環保局每月針對列管公廁1,550座

進行抽查，要求管理單位落實清潔維護及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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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登革熱病媒

防治工作 

 

 

 

 

 

 

 

 

 

 

 

四、小黑蚊防治

工作 

 

 

 

 

 

 

 

 

 

五、海岸環境清

潔維護 

理作業，本階段共稽查5,060座次(含環保科技

園區3D活動、東大門夜市、太平洋地景公

園)，均符合環保規定。 

一、本縣登革熱防治工作係由環保局與衛生

局2單位分工辦理。為落實推動本項工

作，要求各公所針對布氏指數超過2級以

上之村里，發動民眾共同清除登革熱病

媒蚊孳生源，並透過媒體及發送宣導單

張進行宣導及預防作業。本階段無本土

個案，境外移入計有3例，分別為壽豐鄉

(月眉1例)、吉安鄉(2例)，均已依規進行

病患住家周邊50公尺範圍環境消毒及孳

生清除理作業。 

二、104年4月辦理第一次登革熱防治宣導講

習，另預定於9月份辦理二場次登革熱病

媒防治宣導講習。 

一、104年度辦理小黑蚊防治宣導6場次，共有

民眾、學生及環保志工等約1,400人參與。 

二、104年度本縣環保局採購殺蟲藥劑分送各

公所，針對小黑蚊為害嚴重地區進行緊

急防治作業。 

三、為落實小黑蚊防治作業，將有關宣導資

料之資訊放置於本縣環保局官方網站供

民眾下載。 

四、撰擬105年度小黑蚊防治行動方案，以務

實 及常態執行方式 落 實 小黑蚊防治工

作。 

本縣民間團體認養海岸清潔維護工作計有：

空軍401聯隊、海岸巡防第83大隊、花東防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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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陸、環境用藥管

理 

指揮部、遠雄海洋公園股份有限公司、花蓮

縣 志願服 協 會 、 新城鄉七星潭社 區 發 展 協

會、中華紙漿公司、救國團花蓮縣真善美聯

誼會、亞洲水泥公司花蓮製造廠及和平電力

股份有限公司等10個單位，認養長度計13.1公

里，本階段共維護32次，總計清理海岸長度393

公里（含本縣環保局春、秋季淨灘及蘇迪勒

颱風過後南北濱公園環境清理）。 

一、本階段針對本縣各鄉鎮市大賣場市售環

境衛生用藥進行查核1,394件。 

二、針對縣內2家環境用藥販賣業者與10家病

媒防治業者進行查核作業，查核結果均

符合規定。 

三、104年度採購「環境衛生用藥殺蟲劑」，已

於8月27日完成驗收並配送至各公所。 

 


